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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彦镇政府单位部门预算说明
2018年，红彦镇财政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解放思想，事实求是，抢抓机遇，齐心协力，扎实苦干，共谋发展，巩固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态势，努力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第一部分  部门工作职责
部门工作职能
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，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，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主要职能：红彦镇人民政府是行政事业单位，主要职能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
第二部分  部门、单位机构设置情况

机构设置及单位构成情况
内设机构：农业服务中心、文化站、社保所、水务站4个服务站所。

按人事部门核定的预算单位三定方案，红彦镇人员编制数在职职工人数为53人，其中政府行政25人，政府事业4人，文化站4人，农业服务中心18人，社保所2人。

第三部分  部门预算预算收支增减变化说明
部门收支预算说明

（一）收入说明

2018年，预算总收入1081.82万元，财政拨款收入占部门总收入的比重100%。 

（二）支出说明
2018年，预算总支出1081.82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预算减少32.52万元。其中，行政运行支出268.72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行政运行支出增加3.73万元；机关服务支出68.96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机关服务支出预算减少17.26万元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事物支出34.1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事物支出预算减少2.03万元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.7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减少7.25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管理事物支出19.78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减少26.41万元；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95.45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减少23.82万元；优待抚恤支出16.5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优待抚恤支出预算不变；农林水事物支出123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农林水事物支出预算增加40.9万元；村级补助支出297.34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村级补助支出预算增加3.1万元；住房公积金支出37.27万元，与2017年度相比，村级补助支出预算减少3.48万元。
第四部分 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
本部门2018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0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，公务招待费预算为0万元。本部门2018年度无此预算安排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具体情况说明
本部门2018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招待费0万元。

第五部分 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为30.85万元。其中行政运行经费21.25万元，事业运行经费9.6万元。

第六部分 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

本部门2018年度财政预算没有安排政府采购资金。

政府购买服务情况说明

本部门2018年度财政预算没有政府购买服务情况。
第八部分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4辆，其中，一般公务用车1辆，;其他用车3辆。本部门2018年度未有预算安排。

第九部分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
本部门2018年度财政预算没有政府性基金。

第十部分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

本部门2018年度无实施绩效、无考核目标。

第十一部分 名词解释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各单位从各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。

（二）基本支出：指各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发生的支出，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（三）项目支出：指各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专项性支出。

（四）工资福利支出：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，经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。

（五）商品和服务支出：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（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、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）。

（六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：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。

（七）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：反映政府对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补贴。

（八）债务利息支出：反映政府和单位的债务利息支出。

（九）基本建设支出：反映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（不包括政府性基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等）用于购置固定资产、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、土地和无形资产，以及购建基础设施、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。

（十）其他资本性支出：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、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、土地和无形资产，以及购建基础设施、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。

（十一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指部门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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